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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院層級議題辦理情形表 

填報部會：中央銀行 

 辦理情形資料區間：110年 1月至 10月 

議題名

稱 

策略 

(A) 

具體做法 

(B) 

績效指標 

(C) 

辦理情形 

(D) 

促進決策

參與之性

別平等 

研議相關措施

或修正相關規

定，提升性別

比例。 

（關鍵績效指

標：提升公部

門決策參與機

制中任一性別

不少於三分之

一之達成比

率。） 

本行勞工退休

準備金監督委

員會： 

一、本會置委員

7人，由行

方及勞工

分別選派

代表共同

組成。行方

代表 2 人

由總裁指

派（本屆為

１ 男 1

女）；勞工

代表 5 人

由勞工直

接選舉〔皆

為男性，係

因適用勞

退舊制之

勞工（ 94

年 6 月 30

日以前到

職 之 工

員），男女

性別比率

懸殊（女性

僅 3人，佔

12.5%）〕。 

110年： 

達成目標數 0

個 ， 達 成 度

87.50%。 

 

111年： 

達成目標數 0

個 ， 達 成 度

87.50%。 

 

 

一、110 年起列管 8 個委員會或

小組，除勞工退休準備金監

督委員會外，其餘 7 個委員

會或小組委員任一性別均已

達三分之一。 

二、前述本行勞工退休準備金監

督委員會委員未達成任一性

別不少於三分之一，係因適

用勞退舊制之勞工（94 年 6

月 30 日以前到職之工員共

24 人，其中男性 21 人，女

性 3人），男女性別比率懸殊

所致。本屆委員任期至 113

年 1 月 4 日止，將於下屆委

員改選時，以保障女性名額

方式（女性 3 人）辦理，預

計 113年達成，爰 110、111

年達成目標數皆為 0，達成

度 87.50%(7/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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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屆委員任

期 至 113

年1月4日

止，將於下

屆委員改

選時，以保

障女性名

額方式（女

性 3人）辦

理，預計

113 年 達

成。 

 研議相關措施

或修正相關規

定，提升性別

比例。 

（關鍵績效指

標：已達成任

一性別不少於

三分之一者，

持續提升性別

比例。） 

一、本行人事評

審考核會：

110 年 隨

當然委員

職務異動，

任一性別

比率可達

40% （ 110

年 1 月任

一性別比

率 已 達

40%）。 

二、本行資料開

放諮詢小

組：110年

下屆委員

聘任時，調

配外聘委

員性別比

率，以任一

性別比率

達 40% 為

目標。 

110年： 

達成目標數 3

個，累計向上提

升 比 率

100.00%。 

 

111年： 

達成目標數 0

個，累計向上提

升 比 率

100.00%。 

 

 

一、110 年起列管 8 個委員會或

小組，共 7 個委員會或小組

委員已達任一性別不少於三

分之一，惟其中 3 個委員會

或小組委員任一性別比率未

達 40%，需向上提升： 

（一）本行人事評審考核會 

1.委員總人數 21人，109年

12月時女性 8人（38.1%），

男性 13 人(61.9%)，達成

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

一，但未達 40%，需向上提

升。 

2.110 年 1 月至 8 月，委員

總人數 21 人，女性 9 人

(42.9%) ， 男 性 12 人

(57.1%)，任一性別比率達

40%。 

3.110 年 9 月迄今，因當然

委員 1 人職務異動，委員

總人數 21 人，女性 8 人

(38.1%) ， 男 性 13 人

(61.9%)，任一性別不少於

三分之一，但未達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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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行廉政會

報：110年

隨委員職

務異動，任

一性別比

率 可 達

40% （ 110

年 1 月任

一性別比

率 已 達

40%）。 

4.本屆委員任期於 111 年 6

月 30日屆滿，下屆委員改

選時，行文票選單位，敘

明單位主管如為男（女）

性，請優先票選女（男）

性同仁擔任，持續推動提

升性別比率。 

（二）本行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1.委員總人數 12人，109年

12月時女性 4人（33.3%），

男性 8人(66.7%)，達成任

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

但未達 40%，需向上提升。 

2.截至 110年 10月，委員總

人數 12 人，女性 5 人

(41.7%) ， 男 性 7 人

(58.3%)，任一性別比率達

40%。 

（三）本行廉政會報 

1.委員總人數 17人，109年

12月時女性 6人（35.3%），

男性 11 人(64.7%)，達成

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

一，但未達 40%，需向上提

升。 

2.110 年 1 月至 8 月，委員

總人數 17 人，女性 7 人

(41.2%) ， 男 性 10 人

(58.8%)，任一性別比率達

40%。 

3.110 年 9 月迄今，因一級

單位主管 1 人異動，委員

總人數 17 人，女性 6 人

(35.3%) ， 男 性 11 人

(64.7%)，任一性別不少於

三分之一，但未達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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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來適時規劃增聘未達成

性別比率之單一性別外聘

委員，亦考量於符合「中

央機關及地方政府設置廉

政會報作業要點」之規範

下，修正本行廉政會報設

置要點有關委員組成之規

定，以提升委員任一性別

比率。 

二、截至 110年 10月，達成目標

數 1 個，累計向上提升比率

33.33%（1/3*100%），尚未達

成所訂之 110年目標值。 

 針對已達成三

分之一性別比

例之委員會，

將性別比例原

則納入相關組

織或設置要點

之規定中規

範。 

（關鍵績效指

標：完成訂修

法規、措施或

訂定其他暫行

特別措施，逐

步提升公私部

門女性參與決

策比例。） 

一、本行人事評

審考核會：

性別比例

原則已於

108 年 納

入相關組

織規定。 

二、本行性別平

等專案小

組：性別比

例原則已

納入相關

組織規定。 

三、本行訴願審

議委員會：

依行政院

及各級行

政機關訴

願審議委

員會組織

規程設立，

該組織規

程已將性

110年： 

達成目標數 1

個，累計達成度

100.00%。 

 

111年： 

達成目標數 0

個，累計達成度

100.00%。 

 

 

一、本行已達成三分之一性別比

例之委員會或小組計 7 個，

其中本行人事評審考核會、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訴願審

議委員會、性騷擾申訴處理

委員會等 4 個委員會或小

組，均已將性別比例原則納

入相關組織或設置要點之規

定中規範。 

二、為臻完備，已於 110 年 6 月

間修正本行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處處理要點第 5 點

規定，增訂本行性騷擾申訴

處理委員會男性委員不得少

於三分之一，達成本年之目

標數。 

三、本行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推

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評核小

組及廉政會報，均具特殊事

由，已報請行政院性別平等

處檢視免將性別比例原則納

入組織規定（本行性別平等

推動計畫業經行政院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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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比例原

則納入規

定。 

四、本行性騷擾

申訴處理

委員會：已

訂有女性

委員不得

少於二分

之一之性

別比例原

則規定，將

於 110 年

間增訂男

性委員不

得少於三

分之一之

規定，以臻

完備。 

五、本行資料開

放諮詢小

組：依政府

資料開放

諮詢小組

設置要點

設置，本行

未另訂組

織規定，建

議性別比

例原則宜

由上位法

規統一規

範，將報請

行政院性

別平等處

檢視免予

110 年 4 月 7 日院臺性平字

第 1100010176 號函同意修

正）。 

四、截至 110年 10月，達成目標

數 1個，累計達成度 100.00% 

(4/(7-3)*100%)，達成所訂

之 110年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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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組織

規定，納入

性別比例

原則。 

六、本行推動業

務委託民

間辦理評

核小組：依

中央銀行

推動業務

委託民間

辦理評核

要點規定，

本小組委

員由相關

單位正副

主管擔任，

隨職務異

動，將報請

行政院性

別平等處

檢視免將

性別比例

原則納入

組織規定。 

七、本行廉政會

報：依中央

機關及地

方政府設

置廉政會

報作業要

點，訂定中

央銀行廉

政會報設

置要點，建

議性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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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A至 C欄：請填列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核定）之院層級議題「策略」、

「具體做法」及「績效指標」(當年度績效指標及其目標值)。 

2. D 欄：請說明具體做法之推動情形（以性別統計或質化資料呈現）。推動

過程如遇困難，請說明原因分析及解決對策。 

3. E欄：請於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召開竣事後，摘要說明本次會議委

員意見及決議事項。 

例原則宜

由上位法

規統一規

範，將報請

行政院性

別平等處

檢視免將

性別比例

納入組織

規定。 

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意見摘要及決議 (E)：  

與會人員意見摘要：央行人事評審考核會及廉政會報未達所設定之關鍵績效指標

（委員任一性別比率向上提升），建議改善措施再敘述具體明確，後續推動時較

有依據。 

決議：修正後通過。 


